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2年5月7日
府行救字第1020090129號
訴願人：徐00        址：南投縣水里鄉00路00號
訴願人因噪音事件，不服本府環境保護局101年12月12日投環局空字第1010021603號函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左：

  主  文

訴願不受理。

理  由
一、按訴願法第1條第1項前段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第3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第77條第8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八、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者。」最高行政法院62年度裁字第41號判例：「官署所為單純的事實敘述或理由說明，並非對人民之請求有所准駁，既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法律上之效果，非訴願法上之行政處分，人民對之提起訴願，自非法之所許。」
二、緣訴願人陳情台灣電力公司明潭發電廠鉅工分廠發電噪音影響環境安寧，經本府環境保護局至現場稽查後以101年12月12日投環局空字第1010021603號函復略以：「…說明二：本局人員於101年11月16日21時48分至現場稽查，量測低頻噪音為30.5分貝、40.8分貝及35.8分貝，均符合該地區第三類噪音管制區晚間時段低頻噪音管制標準（47分貝）。說明三：本局人員再於101年12月6日23時至現場稽查，…鉅工分廠正常運作中，當日稽查噪音量測數值如下：（一）…鉅工分廠操作中音量值：於陳情地點戶外及陳情人家中（室內）分別量測噪音值為58.6分貝（中正路人行道上靠近水里溪邊）、60.7分貝（陳情人家中）及低頻音量31.2分貝（陳情人家中）。（二）…鉅工分廠停止運作後之音量值（背景音）：61.4分貝（陳情人家中）及低頻27.9分貝（陳情人家中）。（三）本案量測結果，於該電廠正常操作時，一般頻率音量值與背景相近，僅能說明當地環境音量特性，難謂該電廠運作時之操作音量已超過噪音管制標準，另本案低頻音量量測結果符合第三類噪音管制區夜間時段管制標準（44分貝）。說明四、副本抄送台灣電力公司明潭發電廠，請妥善管控電力設施操作並注意機具維護保養，避免產生噪音擾鄰情事。」訴願人對該函不服，提起訴願，案經本府環境保護局檢卷答辯到府。
三、按行政程序法第171條第1項規定：「受理機關認為人民之陳情有理由者，應採取適當之措施；認為無理由者，應通知陳情人，並說明其意旨。」查本件係訴願人因發電廠所產生噪音之侵擾而陳情本府環境保護局處理，惟噪音污染事項之取締，並非屬人民依法申請之事項，行政機關對於此類檢舉、陳情之案件，固應依法查明處置，然其處置方法，尚非對檢舉人或陳情人所為之行政處分。經核前揭101年12月12日投環局空字第1010021603號函，僅係本府環境保護局就陳情事項實地檢測後，函復訴願人陳情事件之處理情形，內容純屬事實之敘述及所涉權管法令規定之說明，並非對訴願人所為之行政處分，訴願人對之提起訴願，揆諸首揭規定及判例意旨，自非法之所許。

四、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本府不予受理，爰依訴願法第77條第8款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志 清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謝 金 池

委員  廖 政 吉

委員  姜 君 佩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廖 深 利

中華民國102年5月7日
代理縣長  陳 志 清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

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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